
□本报记者 李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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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夫妻妻身身处处两两个个大大洲洲诉诉离离婚婚
法法官官出出招招视视频频开开庭庭

近日， 北京房山法院判
决李先生和刘女士离婚。 法
官助理王得壮用微信将判决
书传给了刘女士。 彼时， 刘
女士身在欧洲意大利， 而李
先生在非洲毛里求斯。

这起跨国离婚案因为审
理方式特殊， 也受到了社会
的关注。 法庭在国内， 两个
当事人都在国外。 开庭时的
景象很魔幻———法官坐在审
判席， 原被告的头像出现在
法庭的电视屏幕上。 通过互
联网技术 ， 在法官的主持
下， 两个相距万里的当事人
远程完成了出示证据 、 答
辩、 质证等程序。 这是房山
法院首次在家事审判上适用
远程技术手段。 虽然只是起
步 ， 但这是审判方式的突
破， 极大地节省当事人的成
本， 缓解了诉累。

一对怨偶
身处两个大洲诉讼离婚

2014年 1月 ， 李先生与刘女士结
婚， 因为长年分居， 他们已经没有感
情了。 2017年李先生曾起诉离婚 ， 但
妻子不愿意撒手。 两人的婚姻又维持
了一段时间， 但关系没有好转。

这一次李先生很坚决。 房山区法
院冯永良法官承办了此案， 他的助理
王得壮法官打通了刘女士的电话， 告
诉她准备应诉。 刘女士同意离婚， 不
过提出两个要求： 第一她在意大利当
教师， 只能等暑假才有时间回国处理
此事 ， 希望将开庭时间定于7月 。 第
二， 李先生名下有一栋婚房， 在婚姻
存续期间， 房屋贷款是双方共同支付
的， 她要求补偿。 而李先生则要求尽
快审理此案， “要是7月才开庭， 我可
拖不起。”

另外， 王得壮告诉记者， 从审判期
限看， 案件持续到７月份也不可能。 当
事人是１月起诉的， 而一般案件的审限
是６个月， 简易程序是３个月。

怎么办？ 承办法官冯永良有点发
愁， 离婚案件的当事人要到场表达离
婚的意愿， 可是时间、 空间都对不上。
冯永良想到， 法院执行庭曾经远程发
放过执行款 。 有几个务工人员是在
回家的火车上完成了执行时核对身
份的程序， 这技术能不能用在庭审里
呢？

法官出招
当事人远程视频应诉

接到远程开庭技术支持的任务 ，
房山法院的几个技术人员也有点愁 。

技术人员张文渊告诉记者， 虽然房山
法院已经开发了远程审判的系统———
云间系统。 可是这个系统尚在试运行
阶段， 这个技术是否能行， 大家心里
都没有底。

“比起社会上常用的网络即时通信
工具， 云间的优势显而易见———云间
是法院研发出来用于审判的工具。 庭
审时 ， 能够在窗口出现双方的证据 ，
便于质证。 比如， 原告会出示一个房
产证 ， 证明房子是在婚前贷款购买 。
被告就会在手机屏幕上看到一个小窗
口， 出现这个证据。 但我们常用的网
络即时通信工具就没有这个功能。 还有
在庭审后， 云间系统会将庭审自动存
盘，喷上案号，成为案件卷宗的一部分，
方便归档。 而微信等工具也无法实现这
个功能。 ”张文渊说，庭审选择了云间技
术和微信群聊两套方案。 为优先使用云
间技术，他和同事连续加班调试。

3月21日，张文渊和几位技术人员与
身在海外的朋友试图通过云间系统联
络， 但最终还是担心测试环境与实际
环境不一致， 庭审无法确保信号稳定，
而选择了微信群对话。

听说要远程庭审， 李先生和刘女
士都愉快接受了这个方案， 但听说要
重新做微信好友 ， 刘女士态度坚决 ，
“我不想成为他任何形式的好友， 我不
想和他再有联系。”

承办法官冯永良也不能和双方当
事人有任何形式的私下接触。 只能由
王得壮来解决这个技术问题。

最终， 由王得壮加双方当事人为
好友， 发起群聊。 这样群聊就可以出
现三地视频对话的形式 。 “庭审时 ，
三方视频对话要投影到法庭内的屏幕

上。 为达到技术上的要求， 我还多次
调试， 确定法院、 原被告三方谁用笔
记本电脑， 谁用手机效果更好。 最后
确认是法官在审判中使用笔记本电脑，
双方当事人使用手机移动端。”

为了让证据展示更充分， 开庭前，
王得壮将双方的证据收集， 然后发给
诉讼另一方进行质证， 并收集了两方
当事人对证据的意见。

相距数千公里
当事人法官三地开庭

为了方便二人参加远程开庭 ， 冯
永良法官特意将开庭时间定在了北京
时间下午3点， 而此时是意大利的早晨
8点， 在毛里求斯则是上午10点。

3月22日下午3点整，冯永良法官和
李先生的代理人出现在法庭上。 冯永良
打开电脑，点击后刘女士出现在了电脑
屏幕上，“谢谢法官为此案作出的努力，
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可以视频开庭。 ”冯
永良说：“我的声音你能听清楚吗？ ”刘
女士答：“非常清楚。 ”

3点15分 ， 李先生也出现在屏幕
上。 “你把电脑往左挪挪， 说话靠近
麦克风 。” 经过一番调试 ， 原告 、 被
告、 原告代理人和法官都在屏幕上出
现， 冯永良宣布 “现在开庭。” 随着法
槌的敲响， 视频庭审正式开始。

在庭审中， 双方都同意离婚 ， 但
在财产上颇有争议。 李先生在2012年
贷款购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产。
在结婚后还了部分贷款。 刘女士认为，
婚后还贷部分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李先生
应支付给她一部分房屋折价款。 李先生
说：“我们的钱都是各自支配，我承担了
房贷，本来只同意给她10万元，现在我

同意给18万元。 ”“不能少于20万元。 ”刘
女士也说出了自己底线， 经过几轮探
讨， 双方都不同意再让步。

案件庭审持续了70多分钟 ， 冯永
良宣布休庭。 李先生的代理人在笔录
上签字， 刘女士在视频中确认了庭审
笔录。 法庭对庭审全程进行了录像。

被告不便现身
微信送达判决书

最终法院考虑到双方的情况 ， 判
决李先生支付刘女士18万元房屋折价
款， 刘女士可随时到李先生的住处拿
自己的个人衣物和其他物品。

“判决也是远程发给被告的。” 王
得壮说， 宣判时刘女士所在的意大利
是凌晨4点， 当时刘女士还在加班。 李
先生的代理人到法院拿走了判决书。

宣判后， 刘女士发微信给王得壮，
称结婚时奶奶给了她一套嫁妆，这套嫁
妆还在李先生老家的住处，她希望能要
回来留念，委托王得壮进行转达。 王得
状告诉李先生后得到回复，刘女士随时
可取走，或委托他人代为取走。 “从今年
1月男方起诉，到3月29日宣判，整整做
了两个多月的传话筒。终于结束了。 ”王
得壮长出一口气。

当事人没来， 就在视频上露个脸，
这样开庭有法律效力吗？ 冯永良介绍，
最高法院关于适用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 的解释规定， 经当事人
双方同意， 可以采用视听传输技术等
方式开庭。 “本案利用互联网和视频
技术审理， 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。”

而技术人员张文渊也告诉记者 ，
云间系统又进行了调整， “下一次远
程开庭， 云间一定能上。”


